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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

浦城执法〔2025〕20 号

对浦东新区政协七届四次会议

第 085 号提案的会办意见

区市场监管局：

浦东新区知联会提出的关于“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进一

步完善浦东餐饮企业准入及管理的建议”的代表建议（第 085 号）

我局已收悉，经研究，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

一、目前主要做法

（一）执法依据。

1.对饮食服务经营者未按规定安装油烟净化和异味处理设

施的行政处罚，我局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



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

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2.对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安装油烟净化和异味

处理设施或在线监控设施、未保持设施正常运行行为的行政处罚，

我局主要依据《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九十九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饮食服务业的经营

者未按照规定安装油烟净化和异味处理设施或在线监控设施、未

保持设施正常运行，由市或者区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3.对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

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

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行政处罚，我局主要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违反本

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

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

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

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夯实属地监管。

由各属地街镇中队负责对辖区内的餐饮商户开展执法检查



和相关投诉的处置。一方面，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根据“应

立尽立”的要求进行立案查处。另一方面，强化宣传教育，按照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要求，向餐饮商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经营者增强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做好油烟净化处理工

作。

（三）落实执法检查工作。

一方面是坚持问题导向，销项式开展重点点位执法检查，加

强日常执法监管，强化常态长效管控机制；另一方面是加大辖区

内问题排查力度，查实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和处罚，开展餐饮行

业全覆盖检查和油烟扰民点位“回头看”工作，对于在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根据我局“应立尽立”要求进行立案查处，切实维护

市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四）强化分类分级监管。

通过整合餐饮行业城管执法各条线执法事项，优化建立餐饮

行业库，按照高、中、低三个等级进行定级，并按照高风险企业

每季度上户检查一次，中风险企业每半年上户检查一次，低风险

企业每年上户检查一次的频次开展日常检查。建立起科学有效的

综合监管机制，在达到综合查一次的监管要求的同时，提升执法

实效，依法查处餐饮行业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二、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持续加大油烟扰民执法监管力度。

通过加强组织保障、现场检查、宣传教育、信访调处等措施，



妥善处置餐饮油烟信访投诉。结合餐饮行业分类分级检查对餐饮

店开展进行全覆盖监管检查，进一步严惩违法行为，坚持常态管

理不放松，实现零容忍的高压态势，通过常态治理的机制逐步形

成执法与服务并重的餐饮油烟监管格局。

（二）完善监督指导机制。

一是在夯实街镇属地监管责任的前提下，我局加强对各街镇

油烟治理工作的日常监督与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二是针

对三次以上重复投诉的商户或区域，实行重点督办制度，由区局

直属大队负责跟踪点位整改情况，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三）加强工作协同。

我局将加强与管理单位，尤其是与区市场监管局、区生态环

境局、各属地街镇等的工作协同，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形

成统一决策与行动方案，确保治理措施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

性，形成各方共治的良好局面，从根本上减少油烟排放，提升城

市生态环境质量。

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代表时参考。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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